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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与银行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5 月 28 日，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

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富丽达”）及其控股子公司巴

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分别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分行业务合作协议 

（一）框架协议当事人介绍 

甲方：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乙方：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1、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 218 国道东侧、库塔干渠北侧 

注册资本：122,448.9796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培荣 

主营业务：粘胶纤维、差别化纤维的生产及技术开发。 

2、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国开行新疆

分行”）主营业务为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发行金融债券等。 

国开行新疆分行与公司及新疆富丽达无关联关系。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双方的合作是建立在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全面金融合作，目

的是进一步开拓和提升甲方企业的国内外竞争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实现可

持续发展。双方合作完全在优势互补、相互支持、诚实守信、共同发展的基础上

的展开。 

2、双方约定在共同遵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框架

内，坚持“规划先行”原则，系统化、连续化、制度化地规划和培育纺织服装行

业项目，实现科学发展。 

3、双方将秉承“互利双赢、共同发展”原则，将乙方的融资优势与甲方的

纺织产业技术优势紧密结合，探索建立新型投融资模式，达成双方共同繁荣、共

同发展。 

4、经甲乙双方协商，就甲方下属子公司巴州震纶拟投资建设的 200 万锭纺

纱项目进行中长期融资合作，拟银团贷款额度 24 亿元；甲方选择乙方为其主承

10 亿元私募债券。 

5、甲方将在具体项目投资和商务合同谈判前期，就融资条件与乙方进行充

分沟通和协商。乙方将帮助甲方优化项目融资方案。 

 

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与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

议 

（一）框架协议当事人介绍 

甲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 

乙方：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 

1、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唯一的一家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直属国务院领

导，主要职责是承担国家规定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

务。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与公司及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无关联关

系。 

2、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富丽达路南侧，218 国道西侧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培荣 

主营业务：纺织原料、针纺织品、化纤纺织品的生产、销售。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愿意将乙方作为重要的战略性客户，在法律和金融政策允许的前提

下，优先为乙方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和其他优质金融服务。 

2、甲方将根据贷款条件和贷款程序向乙方提供信贷服务，主要包括棉花仓

单融资贷款、票据贴现、国际业务、金融租赁等。 

3、乙方向甲方申请贷款时需满足乙方规定的贷款条件，并提前告知甲方信

贷需求情况，甲方接到通知后，优先沟通受理，优先安排信贷计划，积极筹措资

金尽力满足乙方资金需求。首次合作，甲方计划为乙方安排 1 亿元授信额度，用

于棉花仓单融资贷款业务。 

4、乙方愿意将甲方作为主办银行，在甲方开立账户，并将一定比例的产品

销售收入通过该账户办理结算。 

5、甲方将积极支持乙方开展进出口等国际经济往来业务，乙方同意其国际

结算业务交甲方办理。 

 

三、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框架协议的签署对新疆富丽达及其下属公司的项目融资起到了良好的

促进作用。上述协议属于意向性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需双方履行相应的审批程

序。 

 



四、备查文件 

1、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分行签署的《业务合作协议》； 

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与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

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